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
號27樓

承辦人：張熏玲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82

傳真：(02)29601986

電子信箱：AA848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給字第10902690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) 下載檔案，共有3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FWQSJN）

主旨：為辦理「消除性平肚肚歧視-營造健康體位YOU & ME」計

畫-本(109）年員工健康體位控制課程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應行政院推動員工協助方案（EAPs），並依據本府激勵

同仁向心力創新作法案及「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」辦

理。

二、本課程相關事項如下:

(一)課程時間：本年3月3日至18日每週二、三(下午3時30至6

時20分），共6堂課程。【參加人員請於第一堂(3月3日)

下午3時報到，第二堂至第六堂(3月4日至18日)下午3時

20分報到】。

(二)課程地點：本府行政大樓603大禮堂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

路1段161號6樓)。

(三)課程內容：詳如課程表及活動海報(如附件1、2)。

(四)課程講師：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推介講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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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參加對象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區公所現職員工共計

150人，並依報名順序依序遞補，屆時參訓名單另以電子

郵件通知，同時請各機關人事人員考量性別比例之衡平

性鼓勵男性同仁踴躍參加。

(六)為珍惜訓練資源並達成減重目標，請轉知同仁可全程參

與者再報名參加。

三、本課程採線上報名，請貴機關(學校)人事人員於同仁依式

填列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後逕至公務雲/人事業務平台/調查

表系統，於本年2月26日(星期三)前完成線上報名。

四、參加人員覈實以公假登記，請向服務機關辦理請假，全程

參與本課程，並依規定簽到(退)及完成前後測驗者，始得

核給終身學習時數18小時，由本府人事處逕行登錄公務人

員終身學習時數；另課程將分男女組，於課前及課後測量

體重，以減重最多者，取前三名給與適當獎勵。

五、為響應環保低碳生活及配合本府施行禁用免洗餐具政策，

請參加人員自備紙筆及飲水器皿，並視個人需求攜帶毛巾

及輕便衣物。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按，現統稱為

「COVID-19」，簡稱「武漢肺炎」）疫情，如參訓人員有

依規定進行居家隔離（檢疫）或須自主健康管理14天者，

以及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僅感冒而未有發燒、呼吸道症

狀（咳嗽、喉嚨痛、打噴嚏或呼吸急促）等症狀者，請暫

勿到訓，以維護自身及其他參訓人員健康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

副本：

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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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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